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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士稳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2443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崔小云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2446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赵建力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2449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梁续如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2452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安建华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2453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丁莉莉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2455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郑卫涛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2456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黄岩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2461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周晓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2462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张一伟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2465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乞玉峰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2470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陈美娟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2471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贾卫平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2341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杨天明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2343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彭建军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3274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赵辉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3276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姜浩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2346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孟庆林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2347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宋瑞娥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3283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宋翠平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2350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刘书考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3284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王群增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3288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崔英雪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2353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袁桐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2361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陈芳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2364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曹冬梅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2366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殷长林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2368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张建华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2371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黄辉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2374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徐丽荣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2376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杨庆华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3291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张会娜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2384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贾春玲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2385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戚俊海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2391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任小祥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2396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周斌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2400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马蕾蕾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2404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林浩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2407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邱永莲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2410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张连友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2412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赵敏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2420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孙建东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3298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张金超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3300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李丽群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3303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冯国强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3307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黄旭静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3309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张建民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3313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闫春荣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3316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李小红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2422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王芳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2424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刘立娟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2425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郑鹏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2429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张卫红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2432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马保清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3318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李敬柳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2436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刘放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3321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唐文军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3323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李文永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2438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夏玉环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3295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支强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
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(2021)冀 0105 民初 2442 号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
